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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成立「行政院全球變遷政策指導小組」，

由相關部會首長及專長學者組成，下設因應

全球環境問題及永續發展等六個工作分組， 

1997 年核定將原指導小組提升擴大為「行政

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」（下稱永續會），

並指派行政院政務委員擔任主任委員，秘書

幕僚作業由環保署兼辦，並於 2021 年 8 月改

為由國家發展委員會兼辦。2002 年 11 月，

立法院三讀通過「環境基本法」，該法第 29 

條賦予永續會法定位階，永續會由原任務編

組提升為法定委員會。

（二）組織架構

為推動臺灣永續發展 18 項核心目標，永

續會設有「氣候變遷與能源減碳專案小組」，

負責推動能源轉型、環境減碳及氣候變遷因

應。由於蔡總統已明確宣示「2050 淨零轉型」

是臺灣的國家目標，且「2050 淨零排放」目

標將納入法條中。因此，淨零轉型、氣候變

遷將是永續會的未來重點工作之一，原「氣

候變遷與能源減碳專案小組」將改成「氣候

變遷與淨零轉型專案小組」，負責此項業務，

由執行長直接督導。永續會組織架構如圖 

3.2.1-1 所示：

賴跨部會協調及中央地方協力。在政府組織架

構上，建立行政院統籌及部會依權責分工之氣

候政策推動機制。在法規政策上，以溫管法做

為統籌我國氣候行動之框架，並調和其他能源

法規，為氣候行動提供更全面的管制工具及經

濟誘因。

  3.2.1 政府組織架構

行政院設有永續發展委員會「氣候變遷

與能源減碳專案小組」及「能源及減碳辦公

室」，以協調我國永續、能源轉型及溫室氣體

減量相關工作之推動。為進一步落實各部會推

動氣候變遷因應政策之權責，溫管法明訂環保

署為中央主管機關，並建立跨部會推動溫室氣

體減量管理及中央與地方分層負責推動機制。

以下分別說明我國推動氣候變遷政策之主要

政府組織架構：

一、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「氣候變

遷與能源減碳專案小組」

（一）緣起

為順應此全球趨勢，我國於 1994 年 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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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3.2.1-1 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組織架構圖


